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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 审 意 见 书

为了做到经济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矿产资源，甘肃荣民矿业开

发有限公司委托甘肃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《肃南

县七个大坂水泥配料用页岩矿矿产资源开发与恢复治理方案》

（以下简称方案），2025年 1月 12日，张掖市自然资源局评审

组对该方案进行评审，经审查、复核，形成以下评审意见：

一、矿山概况

（一）位置交通

肃南县七个大坂水泥配料用页岩矿位于肃南县 290°方向，直

距约 173km处，行政区划隶属肃南县祁丰藏族乡管辖。

地理坐标（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）：

东经：97°42′56″～97°44′30″

北纬：39°21′06″～39°23′10″。

（二）矿业权设置情况

拟申请矿区地处甘肃肃南县七个大坂一带，拟申请矿区面积

为 3.42km2。属于矿业权空白区，无矿业权纠纷，与其他矿业权

或铁路、公路等重要基础公共设施不重叠。

2024年 10月 22日张掖市自然资源局发出甘肃省肃南县七个

大坂水泥配料用页岩矿采矿权出让公告（张交易（矿）告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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﹝2024﹞5号）。甘肃荣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竞的该采矿权，并

于 2024年 12月 2日签订了甘肃省肃南县七个大坂水泥配料用页

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。

2024年 12月 16日张掖市自然资源局与甘肃荣民矿业开发有

限公司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（新立）。

（三）矿产资源储量情况

2024年 7月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

察院编制完成了《甘肃省肃南县七个大坂水泥配料用页岩矿详查

报告》（评审基准日为 2024年 7月 5日），截至 2024年 6月 30

日，拟申请矿区内提交水泥配料用页岩矿总资源量（控制+推断）

214.40×104t，其中控制资源量 148.59×104t，推断资源量 65.80

×104t。

二、方案编制情况

（一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

1.设计利用资源量及可采储量

拟申请矿区内提交水泥配料用页岩矿总资源量（控制+推断）

214.40×104t，其中控制资源量 148.59×104t，推断资源量 65.80

×104t。。

为确保最终边坡的安全，该矿山需要保留安全平台宽度为

4m，清扫平台 6m，设计确定的最终边坡角为：40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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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推断资源量在估算过程中考虑到安全边坡及剥离量，因

此，按照设计规范应选取资源利用系数，一般取 0.8-1.0，本方案

取 0.8，可利用资源量为： 148.59× 104t× 1＋ 65.8× 104t×

0.8=201.23×104t。回采率按 95% ，在运输过程中对矿石有损失，

按 5%，计算可采资源量为 201.23×95%=191.17×104t。
2.开采方式

根据矿体的赋存情况以及自然现状，推荐该矿山采用露天开

采方式，矿体设置 1个独立的露天采场，沿确定的露天采场境界

线分层进行剥离和回采。

3.开采回采率

本次设计采用露天开采，综合回采率为 95%，根据《矿产资

源“三率”指标要求 第 6部分：石墨等 26种非金属矿产》（DZ/T

0462.6-2023）中水泥配料用页岩矿露天开采一般指标其开采回采

率不低于 95%。选矿回收率满足一般指标要求。

4.拟建生产规模

根据《张掖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要求页

岩矿的矿山最低开采规模为小型小于 6×104t/年。根据矿体所处

的内、外部环境，矿体的赋存特点等因素，结合目前矿山生产现

状综合考虑，该矿山采用露天开采。结合产品市场需求和矿山实

际状况，综合考虑采矿生产能力、运输能力、外部建设条件，矿

山资源量情况等多种因素，结合当地的销售能力，通过三个方案

比较，建设规模 10×104t/年在矿山生产能力、矿山服务年限、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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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利润率与储量规模相匹配，更为合理,因此本方案推荐建设规模

10×104t/年。

5.服务年限

本矿设计生产规模为 10×104t/年，设计可采资源量为 191.17

×104t，预计可开采 19.3a，矿山基建期 0.7a，则矿山服务年限为

20a。

（二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

1.服务年限、适用年限

矿山服务年限为 20 年，则方案编制年限为 23 年（含 3 年恢

复治理期及管护期）即自 2024年 12月至 2047年 12月；方案适

用年限为 5年，即自 2024年 12月至 2029年 12月。

2.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

根据划定评估区范围及区内第三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，评估

区面积 417.9156hm
2
，矿区面积 342.53hm

2
，区内土地利用类型及

权属见下表 1。

表 1 矿区土地利用现状表

土地

权属

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

（hm2）

比例

(%)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

祁丰乡
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340.4809 99.4

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106 内陆滩涂 2.0491 0.6

合 计 342.53 100.00

3.矿山地质环境评估级别确定

评估区重要程度为较重要区，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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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为中型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二级。

4.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

现状评估认为：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程度

较轻；矿业活动对地下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；矿业活动对

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；矿业活动对矿区水土环境污

染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。

预测评估认为：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程度

较轻；矿业活动对地下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；矿业活动对

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；矿业活动对矿区水土环境污

染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。

5.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

根据《开发利用方案》，道路标准按简易行车要求设置，主

要是将开采区、排土场等连接到矿区外部的道路，矿山内、外部

运输充分利用已有道路，拟建矿山道路面积为 2.7387hm2。

根据对矿区各类拟损毁土地预测分析计算，该矿区拟损毁土

地预测总面积为 19.0366hm2，详见表 2。

表 2 矿区拟损毁土地利用汇总表

序号 损毁土地 损毁面积（hm2） 土地类型 损毁类型 损毁程度

1 露天采坑 10.6448 其他草地 挖损 重度

2 1 号拟建排土场 3.8003 其他草地 挖损+压占 中度

3 2 号拟建排土场 0.6535 其他草地 挖损+压占 中度

4 拟建工业场地 0.9491 其他草地 挖损+压占 中度

5 拟建办公生活区 0.2502 其他草地 挖损+压占 中度

6 矿山道路 2.7387 其他草地、内陆滩涂 压占 中度

合计 19.0366

6.地质环境治理区与土地复垦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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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恢复治理分区原则及方法将矿区划分

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、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三个区,

其中重点防治区面积为 10.6448hm2,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2.55%；次

重点防治区面积为 8.3918hm2,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2.01%；一般防

治区面积为 398.879hm2，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95.44%。

肃南县七个大坂水泥配料用页岩矿复损毁面积 19.0366hm2，

复垦面积 19.0366hm2，土地复垦率 100%。

7.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工程措施与部署

矿山服务年限为 20 年，即方案编制年限为 23a（含 3年恢复

治理及管护期）内进行计划。

基建治理期，2024 年 12 月～2025 年 8 月，前期工作主要是

依据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的需要，建立矿山环

境保护及土地复垦工作行政领导机构，使各部门负责人具体落实

到个人，为顺利完成矿山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打下良好的基

础。

边生产边治理期，2025 年 8 月～2044 年 12 月，主要是清除

崩塌体的危岩、浮石；对采场边坡等地采取环境保护监测，对矿

区范围内土地资源压占、破坏进行监测，避免扩大对土地资源的

破坏，并对采场边坡的稳定状况及区内降雨状况进行监测。

闭坑后治理期，2044年 12月～2047年 12月，主要是对矿山

生态环境全面恢复治理重建，将采场采坑进行整平；将矿区所内

建（构）筑进行拆除，平整场地，从而保证复垦工程达到预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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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与周围地形地貌与自然景观相互协调，达到新的环境平衡。

8.拟投入费用情况

肃南县七个大坂水泥配料用页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

复垦方案使用年限期内总计 53.43万元，其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

费用 35.76 万元，土地复垦费用 17.67 万元；肃南县七个大坂水

泥配料用页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服务期

内总投资费用费 172.5 万元，其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 57.16

万元，土地复垦费用 115.34万元。

三、评审情况

（一）政策依据

1.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

知》（国土资发〔1999〕98号）

2.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

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土资规〔2016〕21号）

3.《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实行采矿权项目三方案合一制度的

通知》（甘国土资矿发〔2016〕140号）

（二）技术依据

1.《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》（GB/T 17766-2020）

2.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》

(DZ/T0223-2011)

3.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》（原国土资

源部 2016.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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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》（GB12719-91）

5.《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》第一部分：通则（TD/T103.1-2011）

（三）评审专家分歧意见及处理情况

在本次报告评审过程中，专家无分歧意见。

（四）主体方案评述

1.开发利用方案。方案设计资源量利用原则正确，设计利用

资源储量数据基本可靠，建设规模符合产业政策要求，开采方式、

采矿方法等主要技术方案基本可行。

2.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。矿山地质环境评估范

围确定合理，评估定级准确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方法基本正

确，评估结论适当。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方法正确，结论基本可

信。复垦区、复垦责任范围划定基本合理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

土地复垦工程措施符合实际，工程部署与矿山开发利用时序基本

吻合。工程费用估算和投资编制基本符合规范要求。

四、方案修改补充情况

方案评审后，编制单位对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修改补充，

修改完毕后提交每位评审专家逐一复核。经复核认为，方案中存

在的主要问题已经得到修改和补充完善。

五、评审结论

方案基本符合原国土资源部《关于印发矿产资源（非油气）

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指南的通知》和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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